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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宁城县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补偿标准
	单位
	备注

	房屋及配套设施
	房屋
	砖混结构（含楼房）
	2100
	元/平方米
	房屋价格包含二次装修价值，房屋具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屋评估价格为准

	
	
	砖木结构
	1900
	元/平方米
	

	
	
	土木结构
	1300
	元/平方米
	

	
	井房
	
	1100
	元/平方米
	人畜饮水井房、农田灌溉井房，砖混结构或砖木结构

	
	门
	木头门
	300
	元/个
	

	
	
	铁门
	1000
	元/个
	

	
	围墙
	砖围墙
	120
	元/平方米
	包含地基，具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格为准

	
	
	土石围墙
	55
	元/平方米
	

	
	
	土围墙
	50
	元/平方米
	

	农业基础设施
	大棚
	一类暖棚（钢筋等金属骨架暖棚）
	1500
	元/延长米·跨度8米
	大棚墙体为砖墙或土墙，棚室完整、附属设施齐全、能够正常生产的，以整个大棚为征拆单元(含大棚所有附属设施)，按大棚整体长度每延长米补偿。大棚跨度不足8米或超过8米的按照跨度8米补偿标准进行折算。

	
	
	二类暖棚（竹木骨架暖棚）
	1200
	元/延长米·跨度8米
	

	
	
	一类冷棚（钢筋等金属骨架冷棚）
	900-20000
	元/亩
	骨架、棚膜及其它设施完好，按照冷棚整体占地面积进行补偿(含冷棚所有附属设施):                 
1.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在2米或2米以上的，按照20000元/亩补偿;
2.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大于1米而小于2米的，按照15000元/亩补偿;
3.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大于0.5米而小于1米的，按照5000元/亩补偿;                                     
4.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小于0.5米的按照900元/亩补偿。

	
	
	二类冷棚（竹木骨架冷棚）
	500-13000
	元/亩
	骨架、棚膜及其它设施完好，按照冷棚整体占地面积进行补偿(含冷棚所有附属设施):                 
1.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在2米或2米以上的，按照13000元/亩补偿;
2.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大于1米而小于2米的，按照9000元/亩补偿;
3.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大于0.5米而小于1米的，按照3000元/亩补偿;                                     
4.冷棚棚顶与地面平均高度小于0.5米的按照500元/亩补偿。

	其他设施
	迁坟
	坟墓
	2000
	元/座
	

	林木
	乔木
	用材林和薪炭林林木
	补偿基数的2倍
	补偿基数：一般乔木树种按每亩6立方米出材量价值补偿；珍贵乔木树种按每亩6立方米出材量价值的3倍补偿；乔木树种出材量价值，是指当地同一树种或同类树种的木材按当地市场价格销售所得的收入。未列出种类，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内政办发[2015]138号)文件，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树种以所占林地主要树种为判定标准；林种以林权证或林业部门认定为准。因分类划分问题如与上一轮成果比较存在标准降低问题，按照不低于上一轮标准执行。

	
	
	一般防护林林木
	补偿基数的4倍
	

	
	
	国家级公益林防护林
	补偿基数的5倍
	

	
	
	未成林造林地林木
	按补偿基数补偿
	

	
	灌木
	灌木林林木（除灌木经济林林木之外）
	按同一林种乔木林林木补偿标准的0.5倍补偿，其中灌木国家级公益林林木按乔木国家级公益林林木补偿标准的0.5倍补偿。
	

	
	
	未成林造林地林木
	补偿基数的0.5倍
	

	
	零星林木
	
	一般树种依据测得树木的材积，按当地同树种同径级原木每立方米销售价格2倍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珍贵树种林木按一般树种林木补偿标准的2倍予以补偿。
	

	备注：补偿标准为最低标准，具体价格和未涉及的地上附着物以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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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   赤峰市宁城县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补偿标准  单位  备注  

房屋及 配套设 施  房屋  砖混结构（含楼房）  2100  元 / 平方米  房屋价格包含二次装修价值，房屋具 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房 屋评估价格为准  

砖木结构  1900  元 / 平方米  

土木结构  1300  元 / 平方米  

井房   1100  元 / 平方米  人畜饮水井房、农田灌溉井房，砖混 结构或砖木结构  

门  木头门  300  元 / 个   

铁门  1000  元 / 个   

围墙  砖围墙  120  元 / 平方米  包含地基，具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价格为准  

土石围墙  55  元 / 平方米  

土围墙  50  元 / 平方米  

农业基 础设施  大棚  一类暖棚（钢筋等金属骨架暖棚）  1500  元 / 延长米 · 跨度 8 米  大棚墙体为砖墙或土墙，棚室完整、 附属设施齐全、能够正常生产的，以 整个大棚为征拆单元 ( 含大棚所有附 属设施 ) ，按大棚整体长度每延长米 补偿。大棚跨度不足 8 米或超过 8 米 的按照跨度 8 米补偿标准进行折算。  

二类暖棚（竹木骨架暖棚）  1200  元 / 延长米 · 跨度 8 米  

